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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某平，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成，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妮，广东广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国某彦，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某，山东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明，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斌，山东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bookmark: _GoBack]上诉人龚某平因与被上诉人某研究院、杨某明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8民初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某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某明侵权成立，某研究院协助杨某明终止对龚某平的侵权；2.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某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龚某平针对《论语》理论研究的著述及评论系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杨某明及其他学者认为论语具有逻辑仅是一种猜想或思想，并没有形成系统和全面的著述或评论。二、一审法院对被诉侵权表达与龚某平独创性表达的实质性相似不予认定为侵权系事实及法律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杨某明的被诉侵权表达与龚某平具有独创性的表达相似，且认定该被诉侵权表达是杨某明接触到龚某平独创性表达后所作，另一方面又认为该行为不构成侵权，系自相矛盾。2.一审法院并未对杨某明“20篇服务于整部《论语》的中心思想，而一篇内的各章是对该篇中心思想的阐述与发挥”与龚某平“二十篇《论语》服从与服务着整部《论语》的这个思想与目的，而一篇内的各章《论语》则是对该篇《论语》中心思想的阐述与发挥”的相似表达进行认定。杨某明对该部分的抄袭，实际也是对龚某平具有独创性表达的部分抄袭。三、一审法院存在漏判。1.“《论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中国政治学的最高经典。许多注家早已发现《论语》全书最末一篇最后一章‘知命’‘知礼’与‘知言’其实就是《论语》全书的最高纲领或总结”“《倒读论语》上卷（《尧曰篇第二十》至《先进篇第十一》共十篇）主要是从‘用’的角度来论述儒家的思想；下卷（《乡党篇第十》至《学而篇第一》共十篇）则主要从‘学’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系龚某平对论语的独到见解以及新颖表达，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被诉侵权表述与上述表达主要词汇、语句相同，内容顺序亦相同，两者高度相似，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2.杨某明未经许可即将龚某平作品进行部分公开发表，系侵犯龚某平发表权。杨某明对外公开发表龚某平的作品但未注明出处，而是作为自己的作品及成果，系侵犯龚某平署名权。杨某明被诉侵权作品与龚某平涉案作品相似度极高，系侵犯龚某平复制权。杨某明将被诉侵权作品置于网络进行传播，系侵犯龚某平信息网络传播权。杨某明未经许可将龚某平涉案作品进行改编和演绎，但保留了其独创性部分，系侵犯龚某平演绎权。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进行逐一认定。
杨某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龚某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杨某明对《论语》的观点及表达早已公开发表，得到学术界认可并传播至海外，其在龚某平涉案作品之前便多次阐述、表达“论语的内在逻辑严密”，并未侵犯龚某平著作权。2.龚某平在远晚于杨某明公开表达“论语具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后发表有关于论语内在逻辑的作品，且其观点并不具备独特、新颖的特点，也未使用某种新的主体或思想观念，其行为并不构成著作权中所保护的独创性。3.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观点、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全案依法判决，不存在漏判情况。
某研究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龚某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某研究院和杨某明停止侵权行为、消除影响；2.某研究院和杨某明向龚某平赔礼道歉；3.某研究院赔偿龚某平损失100万元；4.某研究院和杨某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审理过程中，龚某平申请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bookmark: TrialFind]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3年，杨某明发表《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一文，文中提到“将《论语》首篇首章这样理解，突出‘人不知’情况下的君子人格主体问题，而且它不仅与《论语》的末篇末章照应，更与《论语》首篇末章互相照应¨¨¨，相比之下，《论语》开篇与首篇末章的照应应该更为重要，更为直接。”“这样，《论语》内在的严密逻辑就很清楚了，《论语》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2008年8月，杨某明在由广陵书社出版发行的《论语诠解》中也有相同表述。
郭海燕、崔海鹰在2009年10月25日出版的2009年第10期《东岳论丛》发表了《<论语>还有多少疑难？——杨某明主编<论语诠释>评介》一文，文中提到：“杨先生明确指出，《论语》绝不是材料随意堆砌，而是‘有内在的严密逻辑’，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要‘放在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将孔子回归到他所处的时空中去研究’，要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认真比较，综合分析’，从‘总体上把握孔子思想’。”
2012年9月，杨某明主编的《论语诠解》一书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该书后记一文中提到：“每篇设有‘概说’，目的在于表明《论语》绝非资料的随意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与本书的前言相应，辅助对《论语》文本的理解。”
2013年4月1日，龚某平将其写作的《倒读论语》第十二篇《子罕篇第九》通过新浪邮箱发送给杨某明，2013年4月9日，杨某明通过新浪邮件向龚某平索要全书稿件。2013年4月10日，龚某平将《倒读论语》上下卷通过新浪邮箱发送给杨某明，杨某明于2013年4月11日回复收到相关内容。《倒读论语》上下卷以及《倒读论语》序言一、二中阐述有如下观点：“《论语》的编辑自有其中心的思想与目的，二十篇《论语》服从与服务着整部《论语》的这个思想与目的，而一篇内的各章《论语》则是对该篇《论语》中心思想的阐述与发挥。由今本《论语》及其形成历史可以推测，即使是已经亡佚的《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以及《张候论》，不同历史时期所流传的不同版本《论语》都应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大论著，而不会像后世许多学者所称的那样只是一部‘杂乱无章’的‘语录体’文集。”“《论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中国政治学的最高经典。许多注家早已发现《论语》全书最末一篇最后一章‘知命’、‘知礼’与‘知言’其实就是《论语》全书的最高纲领或总结。历史上著名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与汉武帝间的‘天人三策’，充分体现了《论语》‘知命’、‘知礼’与‘知言’作为政治学最高纲领命题的此言不虚。”“既然《论语》最末一章是整部《论语》的‘最高纲领或总结’，那么，我们解读《论语》完全可以从这个‘最高纲领或总结’出发向前层层追溯、抽丝剥茧以找出编辑它的理路与逻辑，并以此理路和逻辑逐篇逐章重新审视、准确把握《论语》最原始与最真实的思想与含义。”“从逻辑上来讲，要‘倒读’《论语》，首先需要确定：2500年来我们这部已经习惯了‘顺’着读的《论语》是逻辑严密、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可以这样说，‘顺读’《论语》的严密逻辑、严谨结构与完整体系，是《论语》能够‘倒读’的前提。”《倒读<论语>》第一篇（尧曰篇第二十）开篇提到：“本篇主要阐述儒家‘王道’政治的大经大法，从政守则与领导须知，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倒读<论语>》第十一篇（乡党篇第十）开篇提到：“《倒读论语》上卷（《尧曰篇第二十》至《先进篇第十一》共十篇）主要是从‘用’的角度来论述儒家的思想；下卷（《乡党篇第十》至《学而篇第一》共十篇）则主要从‘学’的角度来展开论述。”文中还提到：“历代作家，他们整体认为：《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文集’，《论语》的篇章之间没有严谨的结构与严密的逻辑。”该作品分上下两卷，共计69万余字，至今未公开发表。
2013年7月13日，杨某明为龚某平的《倒读论语》作序；2013年8月12日，杨某明在新浪“杨某明的博客”发表《龚某平先生<倒读论语>序言》一文。在该文章中杨某明提到：“谈到这里，我们不禁击节赞赏本书的洞见。作者看到，历代注家在《论语》释读方法上犯了‘整体的方向性错误’，那便是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论语》的篇章之间没有严谨的结构与严密的逻辑。正是这种错误性认识，为随意曲解《论语》、‘异化’《论语》大开了方便之门。在作者看来，《论语》的编辑自有其中心思想与目的，二十篇《论语》服从与服务着整部《论语》的这个思想与目的，而一篇内的各章《论语》则是对该篇《论语》中心思想的阐述与发挥。《论语》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大论著，而不会像后世许多学者所称的那样只是一部‘杂乱无章’的‘语录体’文集。”“历史上也有学者对《论语》的结构发表了很好的看法，如南朝学者皇侃对《论语》二十篇的篇名进行释读，创造性地阐述了二十篇次序排列的原因。他的《论语义疏》指出各篇的前后次序，实际肯定了《论语》是有机的整体，具有内在逻辑。以《学而》、《为政》相次，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所载于子产‘闻学而后入政’说一致。篇名取自首章，首章或是有意安排的。遗憾的是，他的观点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清人翟灏《四书考异》就以为不然，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认为皇疏‘妄有联贯’。我们以为，皇疏虽有牵强之处，但他认为《论语》材料绝非随意堆砌，而是具有内在的逻辑，还是十分正确的！几年前我在出版《论语诠解》（广陵书社，2008年8月）时曾经详细谈过这一看法。”
杨某明于2013年8月10日在新浪博客发表《<论语·乡党>末章的意蕴》一文，后于2014年3月在《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再次发表该文章，该文章摘要部分提到：“第三，必须了解《论语》一书的特征。《论语》一书有内在的逻辑，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和思想学说精心编辑而成，故《乡党》篇不可能是子路一人集录”。该文最后一段有“《论语》一书形式上是‘语录体’著作，但其中有内在的逻辑，它是按照孔子一生的出处进退和思想学说精心编辑的孔子言语集”。
2013年11月26日，杨某明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陈述：“正因为《论语》都是语录，而《孔子家语》提供了一个通篇的语言背景和环境，更加系统。比如关于《论语》成书问题，以往觉得篇章之间是随意堆砌，但如果看了《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关联，它是按照对于孔子思想的内在认识和系统看法排列的。二十篇《论语》都服从于整部《论语》的中心思想，而一篇内的各章《论语》是对该篇的中心思想的阐述与发挥。《论语》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大论著。”
杨某明、李文文合著有《<论语>的逻辑》一书，并于2015年11月在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发行，该书引言中提到：“从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以及孔子对待‘人不知’的境遇等方面，完全可以印证‘学’与‘道’相近，应该作名词来理解，指‘思想主张’。”文中提到：“很多人认为论语的各章节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果真如此吗？在作者看来，《论语》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论语》本身就是完整的生命体，它的首尾之间遥相呼应，它的篇章之间血脉相连，它的章节之间大小相成。”
2017年10月17日，杨某明在某研究院“春秋讲坛”主讲《<论语>的成书与内在精神》，某研究院网站春秋讲坛板块于2017年10月18日发布2017年春秋讲坛第十二讲，即对杨某明的报告《<论语>的成书与内在精神》进行了介绍，该文中提到：“要了解编者的意图，把握其整体思想。”“末篇《尧曰》主要阐述儒家王道政治，知命、知礼与知言则是《论语》全书的最高纲领或总结。他认为，《论语》既是修身学说，也是治世之学，其中各篇都是有逻辑的，前后有内在的联系。《论语》每篇都有主旨，前10篇从‘道’的角度展开论述，后10篇从‘用’的角度论述孔子儒学思想，我们读《论语》就要把握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整体思想。”
2020年10月27日，杨某明发表了《今天怎样读<论语>》一文，文中提到：“《论语》中的字句与思想属于孔子，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论语》文本同样反映了《论语》编者对于孔子的理解。不论以常理推断还是学术研究的证实，《论语》材料的选辑、整理、编纂都有着一个精心细致的过程，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绝非材料的随意堆砌罗列。”“故而读《论语》要整体读，不能支离破碎，不可断章取义，因为它本身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内在前后贯通的联系与逻辑。”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抗辩及举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杨某明、某研究院是否存在侵犯龚某平著作权的行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视听作品；（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龚某平主张其关于《论语》具体有怎样的逻辑的表述受著作权法保护，杨某明发表的《<论语·乡党>末章的意蕴》《<论语>的成书与内在精神》《今天怎样读<论语>》等文章及出版的《<论语>的逻辑》一书中表述侵犯了其在《倒读<论语>》中关于《论语》具体有怎样的逻辑的表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对思想及事实的独创性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观念本身，龚某平也认可其所主张的杨某明、某研究院侵权，不是侵犯其作品所表达的《论语》具备内在逻辑这一观点，而是对《论语》具体有怎样的逻辑的独创性的表达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具体认定作品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1.是否具有一定表现形式，不属于客观事实或者抽象的思想本身；2.是否由创作者独立完成，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及技巧等因素；3.是否属于智力劳动成果。独创性的特点主要是独特而新颖，以独特而新颖的表达予以表述、阐发、论证，才可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当然，如果作者具有某种新的主题或思想观念，又当然会有助于他创作出新颖独特的表达。与此同时，在不同种类的作品中，独创性的体现方式，或者对于独创性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在小说、诗歌等大众性文学作品中，虽然是就同一个主题进行创作，由于作者阅历、心态、作品切入角度的不同，很容易创作出在表达上很不相同的作品，使得作品具有较高的独创性；而在人物传记、历史研究一类的作品中，由于不同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基本相同甚至一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具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在这类作品中，独创性可能体现在作者对于材料的选择、编排和说明上，不同于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创性。而本案龚某平作品及被控侵权的作品恰恰是属于对历史文献研究一类的作品，其二人所研究的对象均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论语》，杨某明在接触龚某平所著《倒读论语》前后发表的文章及出版著作中对《论语》具有一个中心、绝不是材料随意堆砌、而是有内在的严密逻辑的思想表达，与龚某平的相关表达基本一致，杨某明在接触龚某平所著《倒读论语》后，在部分著作和访谈中出现和《倒读论语》中基本一致的简短语句，并不构成上诉人所主张的著作权法上侵权。龚某平主张杨某明构成侵权，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在杨某明没有侵犯龚某平著作权的情况下，龚某平主张某研究院发表对杨某明文章《<论语>的成书与内在精神》的概述侵犯其著作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因龚某平主张的侵权事实不能成立，其所主张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龚某平在一审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自愿放弃赔偿损失的主张，系对其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综上所述,龚某平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龚某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龚某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龚某平提交以下证据：杨某明与龚某平微信聊天记录11页，拟证明杨某明在与龚某平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其发表龚某平的研究成果。杨某明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杨某明发表了龚某平的研究成果，且关于论语逻辑的问题均是杨某明已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并非是发表的龚某平的成果。某研究院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和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龚某平的证明观点，亦与某研究院无关。本院认为，因杨某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bookmark: TrialReason][bookmark: TrialBasis]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虽然对于杨某明是否侵害龚某平主张保护的“《论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中国政治学的最高经典。许多注家早已发现《论语》全书最末一篇最后一章‘知命’‘知礼’与‘知言’其实就是《论语》全书的最高纲领或总结”“《倒读论语》上卷（《尧曰篇第二十》至《先进篇第十一》共十篇）主要是从‘用’的角度来论述儒家的思想；下卷（《乡党篇第十》至《学而篇第一》共十篇）则主要从‘学’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内容并未明确作出阐述，但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中对龚某平针对上述论述所提交的证据已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亦进行了认定，二审中当事人亦均同意二审法院进行审理，综合全案情况，本院对此予以进行审查。故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杨某明、某研究院的被诉行为是否侵害龚某平著作权。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据此，构成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独创性，二是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三是智力成果。而独创性要求独立完成并且相对于在先的作品具有最低限度的创新性。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在龚某平2013年的作品中作出“《论语》都应是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大论著”的论述之前，杨某明等其他主体已经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作出了类似的“《论语》绝不是材料随意堆砌，而是有内在的严密逻辑”“每篇设有‘概说’，目的在于表明《论语》绝非资料的随意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与本书的前言相应，辅助对《论语》文本的理解”等论述，故龚某平的该论述并不具有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是指具有独创性表达的作品。换言之，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者思想观念的独创性的表达，而不是被表达的思想观念本身。当思想观念与表达密不可分的时候，或者说当某种思想观念只有一种或者有限的几种表达方式的时候，著作权法不仅不保护该思想观念，亦不保护该思想观念的表达。因为，如果给予该种表达以著作权法的保护，实质上等于保护了该思想观念，就会导致著作权人垄断该思想观念。本案中，龚某平主张保护的“《论语》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中国政治学的最高经典。许多注家早已发现《论语》全书最末一篇最后一章‘知命’‘知礼’与‘知言’其实就是《论语》全书的最高纲领或总结”“《倒读论语》上卷（《尧曰篇第二十》至《先进篇第十一》共十篇）主要是从‘用’的角度来论述儒家的思想；下卷（《乡党篇第十》至《学而篇第一》共十篇）则主要从‘学’的角度来展开论述”表达，都是龚某平通过“倒读论语”得出的主要或核心思想观点，也是《倒读论语》一书的主题思想。而在保持语言简洁的前提下，能够表达上述思想观点本身的方式很有限，故上述两个表达属于对思想观点的有限的表达。这种情况下，为防止通过表达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被某个人垄断的结果，不应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
再次，因龚某平主张保护的内容因不具有独创性或是对思想观念的有限的表达，不应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故其关于杨某明和某研究院侵害其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龚某平主张的各项权能亦不再单独分析。
综上，龚某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龚某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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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张金柱
审  判  员    于志涛
审  判  员    柳维敏 




二○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甜
书  记  员    丁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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